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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龙核电 1、2号机组选址阶段环境影响
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纪要公告

2020 年 11 月 5 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办

法》（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（生态环境部 第 4 号令）相关规定，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会同中

电投广西核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设单位”）在防城港港宸

国际大酒店主持召开了“白龙核电 1、2号机组公众参与座谈会”

（以下简称“座谈会”）。广西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防城港市委市

政府信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水利局、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、应急管理

局、海洋局、农村农业局、土地征收储备中心、司法局、民宗委、

江山旅管委，东兴市、港口区、防城区人民政府和江平镇、江山

镇人民政府代表共计 23 人；防城港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代表，

以及防城区江山镇、文昌街道、水营街道、珠河街道、港口区企

沙镇、沙潭江街道、白沙万街道、渔洲坪街道、东兴市江平镇、

东兴镇的公众代表共计 32 人（覆盖了厂址半径 30 公里范围内自

身利益与项目直接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居民、村民、养殖户、政

府、学校、企业等公众代表）参加了会议。与会代表具有较为广

泛的代表性，基本可以反映各方的意见和建议。

座谈会上，建设单位介绍了白龙核电 1、2 号机组项目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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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情况，总结了白龙核电 1、2 号机组项目公众参与的情况，上

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环评单位”）对白龙核

电 1、2号机组选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了汇报。

公众代表所提出的疑虑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座

城市建设两座核电厂的相互影响问题；核电安全问题；核电厂建

设对当地旅游发展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；核电厂温排水对厂址周

边鱼类生长及近海养殖的影响；乏燃料储存及核废料处理；厂址

环境影响评价区域人口分布情况；核电建设对地方就业的带动等。

与会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防城港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、建设单

位、环评单位等代表及专家逐一作了详细的解答和交流。

建设单位高度重视各方面意见，表示将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

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充分考虑公众代表提出的疑虑问题和意见

建议，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，尽量减少核电建设

对周边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，优先考虑当地民众就业，实现核电

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赢；同时将进一步做好核电科普

宣传和公众沟通工作，积极融入公众，多方位多渠道与公众进行

沟通交流，让广大民众更多地了解核电、认识核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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